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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景新源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加强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投资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并购标的，加快公司产业升

级和发展的步伐，同时获取一定的投资回报，公司拟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裕润

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裕润源”）、阮奔等9名自然人合作发起设立股

权投资基金。基金投资方向主要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为人

民币1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为昆裕润源。 

2016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与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景新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000万元，参与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景新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景新源”）（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为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    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裕润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八号办公楼612室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2016年08月29日至2036年08月28日 

实际控制人：尹巍 

昆裕润源核心成员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拥有比较丰富的项目资源和投资经

验，已成功运作共青城弘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弘润一期基金”）

在教育、体育、互联网电子商务方向的投资案例。 

昆裕润源及其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昆景新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昆裕润源，公司及其他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为有限合伙人。 

4、基金规模：人民币15,000万元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6、出资进度：基金设立之日起30天内完成50%资金实缴，另50%出资视投

资项目推进情况在基金设立之日起4年内实缴到位。 

7、存续期间：自基金设立之日起不超过6年（投资期4年+管理期1年+退出

期1年） 



8、投资方向：高科技、创新型行业 

9、退出机制：基金存续周期内，投资项目变现分配收益或经执行事务合伙

人同意将所持基金份额转让给指定的其他合伙人实现退出。 

10、会计核算方式：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

制财务报告。 

1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四、投资基金管理模式 

1、昆裕润源作为合伙企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直接或通过委派人员

代表基金执行一切合伙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及其投资业务、其他活动之管理、

控制、运营、决策。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以基金之名义，在其自主判断为必须、

必要、有利或方便的情况下，为基金缔结合同及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

分基金资产，以实现基金之经营宗旨和目的。有限合伙人通过合伙人会议参与基

金事务，并按照合伙人会议的有关规定对基金的有关事项做出决议。 

2、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位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董事组成，议事程

序为定期召开投委会，根据基金内部的尽调总结和第三方中介机构提供的尽调报

告以及投资条款，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判断。每位投委会委员都有一票否决权，

投委会对投资决策形成书面决议。 

有限合伙人（包括本公司）对基金投资项目没有一票否决权。 

3、收益分配顺序。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在投资项目退出时，基金投资取得的

可分配的收益（基金所有收入和投资收益扣除基金费用后的余额），按如下顺序

进行分配： 

1）按照所有合伙人投资权益比例分配相当于出资本金的部分； 

2）按照前款分配后，剩余项目收益小于或等于《合伙协议》约定的年收益

率计算出的数额，按照所有合伙人投资权益比例进行分配； 

3）所有合伙人按上述收益率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为浮动业绩。执行事务

合伙人有权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享浮动业绩后，由所有合伙人按投资权



益比例再进行分配。（ 具体以后续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 

4、在基金投资的单个项目退出时，除另有约定，在同等条件基础上，有限

合伙人对该项目（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 

五、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昆裕润源、阮奔等9名自然人。 

2、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收益分配机制：合伙人收益分配政策在《合伙协议》中明确，按照《合

伙协议》执行。 

4、管理决策机制：合伙人管理决策机制在《合伙协议》中明确，按照《合

伙协议》执行。 

5、退出机制：投资项目变现退出，或将份额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的

其他合伙人退出。 

公司授权董事长按照董事会决议内容办理具体的投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上述《合伙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借助专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经验和资

源，进一步拓展上市公司的投资领域，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并为公司

转型发展储备更多优质项目。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投资过程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

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

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事务合伙人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及完善的投资决策体系，本次



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遴选投资项目，配置相关资源，提高投资收益率，规避投

资风险，预期拥有较好的收益，长期将有助于上市公司提升利润。 

七、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12日 

 




